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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管〔2022〕29 号

关于成立龙岗开发区消防工作站的通知

各社区、开发区各部门、各相关单位：
按照瑶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《合肥市瑶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明确镇街、开发区“消防工作站”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瑶防办〔2022〕2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决定成立龙岗开发区消防工作站，其人员组成名单如下：
站  长： 李光轩（开发区党工委党员、管委会副主任）
成  员： 窦发林（龙岗开发区安监办副主任）
         牛和柱（龙岗开发区安监办工作人员）
         付  扬（龙岗开发区安监办工作人员）
         刘旭东（龙岗开发区安监办工作人员）
         童红梅（龙岗开发区安监办工作人员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肥龙岗开发区管委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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